关于加强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管理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住（城）建局，各有关单位：
加大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是优化城乡建筑用能结构的重要举措，是建筑领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支撑。为进一步推动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的规模化应用和高质量发展，助力建筑领域“双碳”目标的实现，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55015-2021）（下称《节能规范》），结合我省实际，现就加强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管理通知如下。
一、推进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应用
（一）建筑中可再生能源主要包含太阳能、地热能、空气能等，新建居住建筑、公共建筑和工业厂房应按照“安全可靠、因地制宜、高效利用、科学运维”原则，至少使用一种以上可再生能源。
各类型建筑、各地区可按附件1选择适用本地的可再生能源利用形式。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系统应与建筑同期设计、同步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二）城镇新建住宅建筑应采用太阳能热水系统、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或太阳能与空气源热泵相耦合的复合式热水系统，实现住户户数全覆盖。
宾馆、酒店、医院病房大楼、公寓、宿舍、康养、托幼等热水需求较大的建筑，应采用太阳能热水系统、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或太阳能与空气源热泵相耦合的复合式热水系统，供应全部生活热水。
（三）公共建筑应安装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1.武汉、宜昌、襄阳新建公共机构建筑、新建厂房屋顶安装光伏面积占屋顶总面积的比例不应低于50%，其他地区的安装比例不应低于40%；
2.武汉、宜昌、襄阳其他类型公共建筑屋顶安装光伏的面积比例不应低于40%，其他地区的安装比例不应低于30%；
3.武汉、宜昌、襄阳既有公共机构建筑和厂房屋顶安装光伏的面积比例不应低于40%，其他地区的安装比例不应低于30%；
4.武汉、宜昌、襄阳既有其他类型公共建筑屋顶安装光伏的面积比例不应低于30%，其他地区的安装比例不应低于20%。
（四）推进地源热泵和空气源热泵等各类电动热泵为建筑物供热，新建建筑不应新建独立燃气供热系统，燃气供热仅作为各类电动热泵供热系统的补充和承担调峰负荷，且不得超过该建筑总供热负荷的20%。
（五）既有建筑改造时，宜加装太阳能光伏发电或太阳能热水系统。具备条件时，应优先利用地源热泵和空气源热泵为建筑提供冷热源。
（六）因特殊原因不能采用上述规定要求的某一种可再生能源时，应选择其他种类可再生能源进行替代。所选择的可再生能源应用比例不得低于该建筑能耗的15％。
本通知涉及的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系统的实施应符合《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技术要点（试行）》的要求，具体内容见附件2。
二、严格落实各方主体责任
（一）建设单位组织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建设方案、初步设计文件时，应会同设计单位根据当地资源条件和经济技术要求，按《节能规范》和本通知规定选用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系统，督促参建各方落实责任，确保工程建设质量，并将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系统纳入建筑节能工程专项验收内容进行验收。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工程施工完成后，应进行可再生能源应用工程质量验收，并应对节能量进行评估。
（二）设计单位应当严格按照《节能规范》和本通知规定，按照“因地制宜、安全可靠、高效利用、科学运维”的原则将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系统与建筑、结构、给水排水、电气及楼宇自动化系统等同步进行设计，系统完整不缺项。在建筑节能设计专篇中应增加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的分析报告及运行监测管理的技术要求，并就审查合格的施工图文件向施工单位进行技术交底。选用的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技术和产品应是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推广，并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的产品和技术。
（三）施工图审查机构应严格按照设计标准、规范、图集及本通知规定，对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审查，并提出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涉及到的各专业专项审查意见，对未设计或设计不符合有关规定要求的建设工程项目，不得出具施工图审查合格书。
（四）施工单位应严格按照审查合格的施工图和相关标准规范及有关规定进行施工，不得擅自修改工程设计，应强化施工过程中的质量控制，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系统的材料、构件和设备施工进场后应进行复验，确保施工质量和安全。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系统施工完成后应进行系统调试，调试完成后应进行设备系统节能性能检验并出具报告。
[bookmark: _GoBack]（五）监理单位应当做好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施工的监理工作，落实关键工序旁站和检验制度，履职尽责。凡发现不符合设计文件及相关标准规范和本通知要求的，应要求施工单位采取有效措施立即整改，对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应及时报告建设单位。
（六）产品供应商必须提供满足设计和国家和地方标准规范要求的设备和产品，并提供型式检验报告和施工指导文件。
（七）检测单位应严格按照相关标准对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进行检测，对检测结果客观真实性负责，检测报告应按要求上传“省检测监管平台”。不得超出检测资质证书范围出具检测报告，不得出具虚假报告。
三、全面强化运维管理
（一）应加强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系统的运行维护和管理，严禁拆除或弃置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系统。
（二）应根据实际情况建立运营管理机构，鼓励有条件的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推广合同能源管理和配备专业化的运营管理公司。
（三）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系统运行和维护应建立管理制度、高效运行的操作规程和突发故障的应急预案。
（四）运营维护人员应经专业培训考核后持证上岗，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和管理规章制度进行系统的运行、维护和保养。
（五）住宅建筑中集中式、集中—分散式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系统由物业公司运行维护和管理时，物业公司应配备专业的运营维护人员。
（六）公共建筑、工业厂房等应根据可再生能源应用形式，配备相应的专业运营维护人员。
（七）建筑能耗监测系统应对可再生能源系统独立进行计量统计，并纳入当地能耗监管平台。应依据监测数据对可再生能源建筑利用系统进行评价。
四、着力加强监督管理
（一）应加强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顶层设计，分步实施，推进规模化建设。绿色建筑集中示范区、规划新区、低碳园区和特色村镇应制定区域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专项规划，重大单体项目应编制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技术方案。
（二）各地住建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监督管理，督促工程参建单位落实相关责任。全面推行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专项检查和随机抽查制度，对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及时公开曝光，依法严肃查处。
（三）施工图设计管理机构应加强对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设计深度和施工图审查质量的监督抽查，对违规行为应责令整改，抽查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告，并纳入重点监控名单。应加强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设计审查信息报送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修改经审查合格的施工图设计。
（四）工程质量监督部门应加强对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实施质量的监督抽查，督促建设单位及时公开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质量信息。对不符合标准规范及本通知规定的，责令相关责任单位进行整改，对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不得通过竣工验收。
（五）建筑节能管理机构应加强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技术和产品的信息登记及发布管理，对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列为“黑名单”及时向社会公告，加强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监督管理、工程设计、施工安装、现场监理等相关人员的培训工作。
（六）应将典型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按照相关规定纳入到建筑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项目，予以适当激励,并将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作为绿色创新技术、优秀工程设计和优质工程等评选的重要条件。
（七）应加强各地可再生能源利用产业发展情况的调研，通过政策扶持和规范市场秩序，运用市场化的机制促进企业参与和投入，推进和完善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产业链的发展。
（八）鼓励各市州、各单位因地制宜地开展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共性关键技术问题研究，组织专业人员定期培训，提升工程全过程实施质量。鼓励通过地方政府设立绿色贷款担保专项基金、预期绿色收益质押增信担保、部分抵押部分信用等方式，支持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项目申请绿色贷款。
本通知从2022年 月 日起实施。在此之前已通过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但尚未施工的项目，如有不符合本通知规定的，宜由建设单位委托原设计单位按本通知要求进行设计变更。对正在施工的项目，各参建单位要切实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确保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实施质量。

附件：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技术要点（试行）


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2年9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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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选用表
	行政区
	技术类型
	建筑类型

	
	
	居住建筑
	公共建筑
	工业厂房

	
	
	12层及以下
	18层及以下
	18层以上
	公寓宿舍
	宾馆酒店
	医院
	康养托幼
	办公
	商业
	文化体育
	交通
	

	武汉市、襄阳市、宜昌市A区
	太阳能
热水系统
	分散式
	
	
	●
	
	
	
	
	
	
	
	
	

	
	
	集中—分散式
	
	●
	●
	●
	
	
	●
	
	
	
	
	

	
	
	集中式
	●
	●
	
	●
	●
	●
	●
	
	
	
	
	

	
	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
	●
	●
	●
	●
	●
	●
	●
	
	
	
	
	

	
	太阳能+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
	分散式
	
	
	●
	
	
	
	
	
	
	
	
	

	
	
	集中—分散式
	●
	●
	
	●
	
	
	●
	
	
	
	
	

	
	
	集中式
	●
	●
	●
	●
	●
	●
	●
	
	
	
	
	

	
	太阳能光伏系统
	
	
	
	
	
	
	
	●
	●
	●
	●
	●

	
	电厂余热、工业废热
	●
	●
	●
	●
	●
	●
	●
	●
	●
	●
	●
	●

	
	地源热泵系统（具备条件时）
	●
	●
	●
	●
	●
	●
	●
	●
	●
	●
	●
	●

	其他市、州
	太阳能
热水系统
	分散式
	
	
	●
	
	
	
	
	
	
	
	
	

	
	
	集中—分散式
	
	●
	●
	●
	
	
	●
	
	
	
	
	

	
	
	集中式
	●
	●
	
	●
	●
	●
	●
	
	
	
	
	

	
	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
	●
	●
	●
	●
	●
	●
	●
	
	
	
	
	

	
	太阳能+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
	分散式
	
	
	●
	
	
	
	
	
	
	
	
	

	
	
	集中—分散式
	●
	●
	
	●
	
	
	●
	
	
	
	
	

	
	
	集中式
	●
	●
	●
	●
	●
	●
	●
	
	
	
	
	

	
	太阳能光伏系统
	
	
	
	
	
	
	
	●
	●
	●
	●
	●

	
	电厂余热、工业废热
	●
	●
	●
	●
	●
	●
	●
	●
	●
	●
	●
	●

	
	地源热泵系统（具备条件时）
	●
	●
	●
	●
	●
	●
	●
	●
	●
	●
	●
	●

	恩施州、宜昌市B区
	太阳能
热水系统
	分散式
	
	
	
	
	
	
	
	
	
	
	
	

	
	
	集中—分散式
	
	
	
	
	
	
	
	
	
	
	
	

	
	
	集中式
	
	
	
	
	
	
	
	
	
	
	
	

	
	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
	●
	●
	●
	●
	●
	●
	●
	
	
	
	
	

	
	太阳能+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
	分散式
	
	
	●
	
	
	
	
	
	
	
	
	

	
	
	集中—分散式
	●
	●
	
	●
	
	
	●
	
	
	
	
	

	
	
	集中式
	●
	●
	●
	●
	●
	●
	●
	
	
	
	
	

	
	太阳能光伏系统
	
	
	
	
	
	
	
	●
	●
	●
	●
	●

	
	电厂余热、工业废热
	●
	●
	●
	●
	●
	●
	●
	●
	●
	●
	●
	●

	
	地源热泵系统（具备条件时）
	●
	●
	●
	●
	●
	●
	●
	●
	●
	●
	●
	●


注：1.“●”表示优先采用。
　　2.宜昌市B区包含秭归县、长阳县、五峰县、西陵区、点军区等县区；除B区外均为A区。
　　3.湖北省建筑节能设计气候分区一区范围内空气源热泵应采用常温型空气源热泵热水机或空气源热泵空调机，二区范围内空气源热泵应采用低温型空气源热泵热水机或空气源热泵空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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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技术要点（试行）

一、基本规定
（一）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应符合下列技术规定：
1.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应符合《民用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技术标准》GB50364和《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50015的相关规定；
2.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应用应符合《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技术规程》T/CECS985的相关规定；
3.太阳能与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应满足《空气源热泵辅助的太阳能热水系统（储水箱容积大于0.6m3）》GB/T26973以及太阳能热水系统、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相关技术规定；
4.太阳能光伏系统应用应符合《民用建筑太阳能光伏系统应用技术规范》JGJ203和《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与建筑一体化技术规程》CECS418的相关规定；
5.地源热泵系统应用应符合《地源热泵系统工程技术规范》GB50366、《浅层地热能利用通用技术要求》（GB/T 38678）、《地源热泵系统工程技术规程》DB42/T1304和《中深层地埋管地源热泵供暖技术规程》T/CECS854的相关规定。
（二）可再生能源应用可结合项目特点，采用多种类型的可再生能源系统组合配置，并设置能量计量装置。
（三）在设计和运行阶段，应依据《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评价标准》GB/T50801对可再生能源管建筑应用工程节能、环保效益进行评价，且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量应满足下列要求之一。
1.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比例不得低于建筑能耗的15％；
2.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替代率不应低于8%。
（四）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关键设备和部件应有质检合格证书和符合要求的检测报告，性能参数应符合设计和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要求。系统供应商应具备成套系统供货能力、系统技术研发能力、系统技术服务能力、系统质量保障能力。
（五）在既有建筑上增设或改造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系统，必须经建筑结构安全复核，并应满足其他相应的安全性、功能性及建筑一体化要求。
（六）运营管理单位或运营维护人员应监测和计量可再生能源利用过程中影响用户体验感的水温、水质、水量等进行，及时进行清洗、更换、修复等维护处理，并定期将维护处理情况通报给业主，以提升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健康性和舒适性。
（七）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除应符合本技术要点规定外，还应满足相关国家和地方标准规范要求。
[bookmark: _Hlk63692540][bookmark: _Toc81832087]二、太阳能热水系统
（一）太阳能热水系统的类型应结合建筑功能、立面设计、供水方式、集热器安装位置等实际情况进行选择，类型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居住建筑和有热水需求的公共建筑宜采用集中—集中式太阳能热水系统。
2.居住建筑宜按分栋建筑或每单元建筑设置集中—分散供热式太阳能热水系统或分散—分散式太阳能热水系统。
3.当需合建系统时，太阳能集热器阵列总出口至贮热水箱的距离不宜大于300m。
4.太阳能热水系统应根据集热器类型及其承压能力、集热器布置方式、运行管理条件等因素，采用开式、闭式系统或耦合热水系统。
（二）太阳能热水系统安装在建筑屋面、阳台、墙面或其他部位，应搁置在屋面、设备平台或搁板上，不得直接悬挂，也不应影响该部位的建筑功能，并应与建筑一体化设计，保持建筑统一和谐的外观。
（三）采用集中—集中式太阳能热水系统应设热水循环系统，合理布置循环管道，减少能耗。单栋建筑的集中热水供应系统应设热水回水管和循环水泵保证干管和立管中的热水循环。
（四）采用分散—分散式太阳能热水系统，建筑设计应最大程度满足建筑美观性、空间利用、安全性的需求。从贮热水箱到用水末端设备之间的热水管道设计、施工应全面到位，并与建筑同期设计、同步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五）太阳能集热器设置在建筑围护结构上，应符合下列规定：
1.太阳能集热器不应跨越建筑变形缝设置
2.直接构成建筑围护结构的太阳能集热器，其刚度、强度、热工、锚固、防护功能应满足建筑围护结构设计要求。
3.嵌入建筑屋面、阳台、墙面或建筑其他部位的太阳能集热器，应满足建筑围护结构的承载、保温、隔热、隔声、防水、防护等功能。
4.架空在建筑屋面和附着在阳台或墙面上的太阳能集热器，应具有相应的承载能力、刚度、稳定性和相对于主体结构的位移能力。
（六）太阳能集热器在坡屋面上的倾角和在平屋面上的朝向设置受条件限制较大时，应采用增加集热器面积的方式进行补偿，可根据《民用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技术标准》GB50364相关条文和附录C选取。
（七）太阳能集热器组之间管路连接的设计应遵循“同程原则”，使每个集热器传热工质的流入路径与回流路径的长度相同。每排或每层集热器组的进出口管路，应设有辅助阀门。在冬季环境温度可能低于0℃地区使用的太阳能集热系统，应进行防冻设计。
（八）贮热水箱设置在屋面、设备间、地下室、阳台或其它地方，应与底座固定牢靠，防止侧翻，其底座基础应符合设计要求，无沉降与局部变形。在湖北省建筑节能气候二区室外贮水箱应采取防冻措施。
三、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
（一）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应与建筑一体化设计，并应贯穿从方案、初步设计到施工图设计的全过程。
（二）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应根据供热水条件和要求，选用合理的系统形式，并遵循以下原则：
1.根据室外平台、搁板和室内布置条件选择整体式或分体式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
2.居住建筑中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宜选择承压式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非承压式应采取措施保证系统的加热模式运行高效；
3.公共建筑中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宜根据建筑类型和用水性质采用各系统的合理组合；
4.直热式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应设置循环加热管路保证贮热水箱降温后再次加热。
（三）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可不设备用机组，但机组的设置数量应满足下列规定：
1.小型系统可设1台；
2.大、中型系统不宜少于2台；
3.医院建筑、幼儿园、养老建筑不得少于2台，1台检修时，其余各台总供热能力不得小于设计小时耗热量的50%。
（四）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机组的供热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室外干球温度低于-7℃的地区，应采用低温型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
2.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应具有可靠的融霜控制功能，融霜时间总和不应超过运行周期时间的20%；
3.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的性能系数应不小于《热泵热水机（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29541中表1中能效等级2级的规定值。
（五）成组布置的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应采用并联换热方式，连接管路应采用同程布置。
（六）设置在建筑任何部位的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的部件应与建筑有可靠的连接，设置防止空气源热泵机组损坏后部件坠落伤人的安全防护措施，且应满足建筑的防水、排水及防雷等功能。
（七）居住建筑应在厨房、卫生间等用水点附近为每户配置搁放热泵热水系统的贮热水箱和热泵机组的搁板或设备平台，满足室外机良好通风的要求，不得直接悬挂在建筑物外墙上，并设置日常维护、检修的通道，避免公共管道和非本户管道维修入户。设备搁板或平台面积不超过1m2时可按不计容计算。
（八）当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设置在屋面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安装应与结构的承重部件相连，不应直接搁置在建筑屋面上，既有建筑加建热水系统的上述部件经核算后方可布置在屋面上方，并应有可靠的安装连接措施。
2.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周围的检修通道以及从屋面出入口到机组之间的人行通道应铺设刚性保护层；
3.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循环管线穿过屋面时，应预埋相应的防水套管，不得在已完成的防水保温屋面上凿孔；
4.当屋面或设备层布置热泵机组、水泵等设备时，其检修通道不应采用不便于检修的垂直爬梯和检修孔。
（九）运行维护单位应配置相应的专业技术能力的运维人员。应定期按照设计要求和生产厂家所提供的说明书检查机组及水系统设备、部件工作是否正常，水管及水管接头是否渗漏，系统保温措施是否良好，动力系统的主要元件工作状态是否正常、稳定，系统的监测及电气自动控制系统是否正常。
四、太阳能与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
（一）太阳能与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设计应综合考虑太阳能资源、场地条件、建筑功能、周围环境等因素，结合建筑造型、立面设计，满足安装及维护的技术要求。
（二）系统应满足湖北省冬季最低环境温度正常运行的要求;对热水供应要求极为严格的建筑或处于建筑气候区二区的建筑，可采用低温型空气源热泵，保证在冬季可能出现的极端气候条件下高效工作。
（三）集中—分散式热水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有可靠的技术措施防止户内的热量倒流至管网；
2.循环管道和水箱（罐）宜布置在同设备平台。
（四）布置在建筑外墙及建筑构件的太阳能集热器及系统部件应与周围环境相协调，不应对相邻建筑物产生眩光等视觉污染。
（五）空气源热泵室外机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在通风条件良好的屋顶、设备平台、室外平台等处布置，承载能力不应低于室外机自重的4倍，且不应低于2kN。
2.成组布置时进风侧的间距宜大于2倍进风高度;靠墙侧的机组距墙面的净距宜大于1.5倍的进风口高度。
3.室外机布置在低位搁板或支架上时，应增加栏杆等防护构件，防止损坏和攀爬。对于长期风刮日晒、雨水腐蚀的室外机设置方式，需要定期检修，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六）直膨式太阳能热泵热水系统的输入电功率应根据热泵的性能系数和系统平均小时供热量按下式确定。
               （1）
式中：P——热泵的输入功率，kW；
Qg——系统平均小时供热量，MJ/h；
COPd——直膨式太阳能与热泵热水系统性能系数，为制热量与热泵装置消耗功率之比。湖北省COPd值：考虑全年使用宜取5.0，冬季使用宜取3.5。
（七）并联式太阳能与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的输入电功率应根据热泵的性能系数、系统平均小时供热量以及太阳能保证率确定。
               （2）
式中：P——热泵的输入功率，kW；
Qg——系统平均小时供热量，MJ/h；
COPd——并联式太阳能与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性能系数，为制热量与热泵装置消耗功率之比。湖北省COPd值：考虑全年使用宜取4.0，冬季使用宜取2.8。
f——太阳能保证率，湖北省宜取40%。
（八）太阳能与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包括钢结构支架）必须设置防雷保护措施;既有建筑增设或改造系统时，可利用既有建筑的防雷接地装置，但应对原有接地装置进行电阻测试，未达到设计要求的，必须增补接地安全装置。
（九）并联式太阳能与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的集热系统和热水供回水系统应采用全自动控制操作方式系统运行时应根据大气条件、热水需求等采取合适的控制策略进行调节，在太阳能与热泵之间进行加热方式的运行切换。
（十）太阳能与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直膨式太阳能热泵热水系统每个单体工程为1个检验批。
2.对于非直膨式太阳能热泵热水系统，分散系统按每个单位工程的一个单元为1个检验批；集中系统每个单体工程为1个检验批；集中—分散系统集中集热部分每个单体工程为1个检验批，分散供热部分按每个单位工程的1个单位为1个检验批。
（十一）太阳能与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运行时，太阳能子系统的实际贡献率监测应符合现行湖北省地方标准《公共建筑能耗监测系统技术规》DB42/T1712。
五、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一）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规模和形式应结合太阳能资源、建筑条件、用电需求、并网接入条件等因素确定，并应满足安全可靠、经济适用、绿色环保、美观协调、智能运维的要求。
（二）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安装应选用火灾危险性低的建筑物，并避开爆炸和火灾危险性环境，甲、乙类厂房和仓库上不应安装光伏发电系统。
（三）在既有建筑物上增设或改建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时，必须进行建筑物结构和电气的安全复核，并应满足建筑结构及电气的安全性要求。
（四）建筑光伏发电系统宜采用“自发自用、余量上网”模式，接入用户内部。全额上网光伏发电系统宜接入公共电网，电网资源受限时也可接入用户内部。
（五）太阳能光伏组件的类型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依据湖北省各地区太阳辐射量、气候特征、场地面积等因素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2.宜选用与建筑、结构相协调的光伏组件或光伏构件，光伏构件应符合相应建筑部品或构件的技术要求；
3.光伏组件的电气使用寿命应不低于25年；
4.光伏构件的机械结构寿命不低于相应建筑构件的使用寿命；
5.光伏组件产生的光辐射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幕墙》GB/T21086的相关规定。
（六）建筑光伏发电系统设计与安装宜和建筑条件、建筑环境、建筑美观相协调，并满足以下规定：
1.建筑设计应为光伏发电系统的安装提供便利条件，建筑体形及空间组合应为光伏组件接收充足的太阳光照创造条件，并应在安装光伏组件的部位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2.光伏组件安装设计时不应跨越建筑变形缝，也不应影响建筑的采光、通风、能耗和设施的使用。
3.建筑附加光伏发电系统的光伏方阵与屋面之间的空间距离应满足安装、通风和散热的要求，光伏方阵组件之间宜预留5mm~30mm间距。
4.建筑一体化光伏发电系统的光伏方阵应具备建筑所需的防水、隔热、防火、采光、通风、围挡等功能。
5.光伏组件布置时应避开易燃易爆、高温发热、腐蚀性物质、污染性环境等。
（七）在围护结构上安装光伏组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光伏组件和线缆布置应便于开启检查和维护更换；
2.穿过围护结构的线缆槽应采取相应的防渗水和防积水措施；
3.在无防护的柔性防水层屋面上安装光伏系统，应在光伏支架系统基座下部增设附加防水层，宜在光伏系统屋面日常检修通道上部铺设保护层；
4.光伏组件宜与屋顶普通瓦、玻璃幕墙模数相匹配，宜与围护结构装饰材料、色彩、分格等协调处理；
5.构成阳台或平台栏板的光伏组件，应符合刚度、强度、防护功能和电气安全要求，其高度应符合护栏高度的要求；
6.由光伏幕墙构成的雨篷、檐口和采光顶，应符合建筑相应部位的刚度、强度、排水功能及防止空中坠物的安全性能规定。
（八）建筑光伏发电系统的防火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50222,《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和《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的规定。在既有建筑物上增设光伏发电系统时，不得影响消防疏散通道和消防设施的使用。
（九）建筑光伏发电系统支架与建筑连接部件的安装施工不应降低建筑的防水性能。支架应按设计要求安装在基座上，位置准确，与基座可靠固定。施工损坏的建筑防水层应进行修复或采取新的防水处理措施。
（十）建筑光伏发电系统安装施工过程中或完工后，应进行相关的检查、测试与调试，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移交给用户，移交时应提供相关的工程文件、产品合格证和使用说明书等资料。
六、地源热泵系统
（一）根据各地资源禀赋，积极利用污水处理厂配建污水源热泵能源站，为周边建筑供热供冷；对地表水资源丰富的区域，积极发展地表水源热泵供热供冷；在具备合适埋管场地和满足土壤热平衡情况下，积极采用地埋管地源热泵供热供冷；对水文、地质条件适宜、符合地下水资源保护要求的地区，在确保同一含水层取水等量回灌，且不对地下水造成污染的前提下，积极稳妥推广地下水源热泵供热供冷。
（二）在地源热泵系统设计前，应按照《地源热泵系统工程技术规程》DB42/T1304相关要求对场地地热能资源进行勘察，并依据专项勘察结果评估地源热泵系统工程实施的可行性及经济性。
（三）地埋管换热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地埋管换热系统设计前应明确待埋管区域内各种地下管线的种类、位置及深度，预留未来地下管线所需的埋管空间及埋管区域进出重型设备的车道位置；
2.地埋管换热器换热量应满足周期动态负荷计算的最大吸热量或释热量的要求，并应采用辅助冷却源等调节措施，保障地埋管总释热量应与其总吸热量相平衡；
3.应根据可使用地面面积、岩土体地质勘察、热物性测试及钻孔成本等因素确定地埋管换热器形式和长度。环路集管不应包括在地埋管换热器长度内；
4.水平地埋管换热器应水平铺设，可不设坡度。沟槽深度宜在1.5m与2.5m之间，最上层埋管覆盖层应不小于1.5m，且应在冻土层以下0.6m。可布置2层或三层，各层埋管间隔应不小于0.6m，水平埋管间隔应不小于1.2 m，管沟壁距埋管应不小于0.6m；
5.垂直地埋管换热器埋管深度应大于20m，现场条件允许前提下最大深度不宜超过140m，钻孔孔径应不小于0.11m，钻孔间距应满足换热需要，水平连接管的深度宜在1.5m以下。管内流体应保持紊流流态，水平干管坡度宜为0.002；
6.地埋管换热器安装位置应远离水井及室外排水设施，并宜靠近机房或以机房为中心设置。地埋管环路两端应分别与集分水器相连接，且同程布置，每对集分水器连接的地埋管环路数宜大致相等。铺设供、回水集管的管沟宜分开布置；供、回水集管的间距应不小于0.6m；
7.地埋管换热系统应根据地质特征确定回填料配方，回填料的导热系数应不低于钻孔外和沟槽外岩土体的导热系数；
8.地埋管换热系统设计时应考虑地埋管换热器的承压能力，若室内系统压力超过地埋管换热器的承压能力时，应设中间换热器将地埋管换热器与室内系统分开。
（四）地下水换热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地下水的持续出水量应满足地源热泵系统设计最大吸热量或释热量的要求。直接进入水源热泵机组的地下水，其水量、水温及水质应满足机组的使用要求；
2.热源井设计应符合《供水管井技术规范》GB50296的相关规定，并应包括以下内容：
① 热源井抽水量和回灌量、水温和水质；
② 热源井数量、井位分布及井身结构；
③ 井管配置及管材选用，深水泵选择等；
④ 填砾位置及滤料规格、封闭位置及材料；
⑤ 抽水试验和回灌试验要求及措施；
⑥ 井口装置及附属设施。
3.应根据地下水水文地质勘察结果，采取可靠措施使置换冷量或热量后的抽取水全部回灌到同一含水层，满足回灌量的要求，且回灌水的水质应好于抽取水的水质，不得对地下水资源造成浪费及污染；
4.热源井设计时应采取减少空气侵入的措施，必要时可在回灌井内设置抽真空装置，保障回灌效率；
5.裂隙水和岩溶水抽水井与回灌井宜能相互转换，孔隙水水井则不宜采用此种方式。其间应设排气装置。抽水管和回灌管上均应设置水样采集口；
6.热源井位的设置应避开有污染的地面或地层。热源井井口应严格封闭，井内装置应使用对地下水无污染的材料。 
7.地下水供回水管应采用塑料管，且应保温。回水管末端应设置过滤除氧装置；
8.地下水换热系统可采用直接或间接系统，水系统宜采用变流量调节；
9.热源井井口处应设检查井。井口之上若有构筑物，应留有检修用的足够高度或在构筑物上留有检修口。
（五）地表水换热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开式地表水换热系统取水口应远离回水口，并宜位于回水口上游。取水口应设置污物过滤装置；
2.闭式地表水换热系统宜为同程系统。每个环路集管内的换热环路数宜相同且并联连接；环路集管布置应与水体形状相适应，供、回水管应分开布置；
3.换热盘管应牢固安装在水体底部，地表水的稳定水面与水底换热盘管距离不应小于2.5m。换热盘管设置处水体的静压应在换热盘管的承压范围内；
4.地表水换热盘管设计时应考虑水面用途，减小对地表水体及其水生态环境和行船的影响；
5.地表水换热盘管设置位置与饮用水吸水口距离不应小于2m；
6.地表水换热系统可采用开式和闭式两种形式。水系统宜采用变流量调节。
（六）地下换热系统施工前应具备区域的工程勘察资料、设计文件和施工图纸，并完成施工组织设计，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孔隙类含水层地质水井施工宜采用冲击钻井方式，减少孔隙被堵塞；岩溶水和裂隙水可采用回转式或冲击式钻进，应尽量采用对岩层破坏较小的工艺；
2.应根据不同的地下含水层类型选择地下水过滤器、护壁泥浆及冲洗液；
3.当在有含水层的地层回填时，可采用颗粒状的回填料分多次用水洗法回填密实。当地埋管换热器设在密实或坚硬的岩土体中时，宜采用水泥基料灌浆；
4.地埋管换热系统应设置反冲洗系统，冲洗流量应为工作流量的2倍，每年冲洗宜不少于2次；
5.置于地表水中的换热盘管宜按照标准长度由厂家做成所需的预制件，且不应有扭曲。固定在水体底部时，换热盘管下应安装衬垫物；
6.地表水取退水位置应设明显标志，并应考虑丰水、枯水季节的水位差对系统的影响的解决措施。
（七）地源热泵系统应根据系统形式进行水压试验，且应符合《地源热泵系统工程技术规程》DB42/T1304附录E的相关技术要求。
（八）地源热泵系统应根据建筑物规模、使用功能、系统形式、相关标准等设置监测与控制系统，且符合《浅层地热能利用监测技术规程》DB42T1358的相关要求，一般应包括以下内容：
1.运行参数监测和显示；
2.设备工作状态显示；
3.用能分项计量；
4.系统调节与工况转换；
5.设备联锁与自动保护。
七、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替代量测算
（一）公共建筑、非住宅类居住建筑，其可再生能源的综合利用量应根据建设用地内许可的地上计入容积率的总建筑面积核算。
（二）具有多种建筑功能组合的综合体建筑，其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量应根据各类建筑功能的建筑面积分别计算后相加得到。
（三）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的常规能源年替代量总量不应小于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量，常规能源年替代量应根据能源系统种类和建筑类型按表1取值。
表1 常规能源年替代量
	可再生能源
应用系统
	材料/建筑类型/设置位置/供能类型
	常规能源年替代量

	
	
	等效电（kWh/a）
	标准煤（kgce/a）

	太阳能热水
系统
	集热器设置于屋面
	288
	83

	
	集热器设置于立面
	160
	46

	太阳能光伏
系统
	晶硅
	光伏板设置于屋面
	199
	57

	
	
	光伏板设置于立面
	110
	31

	
	薄膜
	114
	33

	地源热泵
系统
	供空调供暖系统
	非住宅类居住建筑
	260
	75

	
	
	办公建筑
	94
	27

	
	
	商业建筑
	142
	41

	
	
	医院建筑
	76
	41

	
	
	公共文化设施
	94
	22

	
	
	教育建筑
	132
	27

	
	
	体育场馆
	260
	38

	
	供生活热水系统
	2844
	819

	注：Ac为太阳能集热器外框尺寸总面积（m2）；
　　Ad为太阳能光伏板外框尺寸总面积（m2）；
　　Q’为由地源热泵提供的空调供暖热负荷（kW）；
　　Qd为由地源热泵提供的生活热水系统的平均日供热水量（m3/d）。


（四）采用太阳能与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作为可再生能源系统时，可将太阳能热水系统的常规能源年替代量加上空气源热泵的常规能源年替代量，空气源热泵的常规能源年替代量按表2取值。
表2 空气源热泵的常规能源年替代量
	太阳能集热器位置
	等效电（kWh/a）
	标煤（kgce/a）

	屋面
	（4347132）
	（125238）

	立面
	（434773）
	（125221）

	注：Qd为太阳能与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的平均日供热水量（m3/d）；
　　Ad为太阳能集热器外框尺寸总面积（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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